
1.检查单：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行政规范化检查单

2.检查模块：冶金企业、有色金属企业，以及有金属冶炼活

动的机械铸造企业

3.检查项：熔融金属铸造环节未设置紧急排放和应急储存设

施的行为

4.对应职权编号：无

5.检查内容：熔融金属铸造环节未设置紧急排放和应急储存

设施的（倾动式熔炼炉、倾动式保温炉、倾动式熔保一体炉、

带保温炉的固定式熔炼炉除外）

6.检查标准：

6.1 熔融金属深井铸造工艺的熔炼炉、保温炉、浇铸炉，未

设置紧急排放和应急储存设施。

注：“浇铸炉”是指与铸造深井通过流槽、分配流槽直接相

连的浇铸炉组，包括保温炉（静置炉）、熔保一体炉，不包

括单独具备熔炼功能的熔炼炉（有色企业下同）。

6.2 熔融金属深井铸造工艺的固定式浇铸炉应急储存设施容

量小于炉体额定装料量；多台固定式浇铸炉共用应急储存设

施时，应急储存设施容量小于最大单炉炉体额定装料量。

6.3 除外情形：

倾动式熔炼炉、倾动式保温炉、倾动式熔保一体炉，以及带

保温炉的固定式熔炼炉，未设置紧急排放和应急储存设施。


